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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关于清产核资中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清查登记有关问题的暂行

规定》的通知

时效性： 现行有效

发文机关：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

文号： 国资法规发〔1992〕52 号

发文日期： 1992 年 09 月 21 日

施行日期： 1992 年 09 月 21 日

各有试点任务的省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有试点任务的部、委、总公司清产核资领导小组

办公室：

为了推动清产核资工作的开展，维护国有资产的完整，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

小组印发的《清产核资总体方案》、《清产核资办法》，我们制定了《关于清产核资中全民所有制企业资

产清查登记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在清产核资试点工作中试行，试行中的问题、情况

及建议，请及时告知我们。

附件：关于清产核资中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清查登记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

为了在清产核资中认真做好资产清查登记工作，妥善解决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财产关

系不清或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国定有有关政策法规和《清产核资办法》，现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清查登

记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一、 清产核资中各全民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在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核实的同时，

要对企业财产关系不清或者有争议的问题，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清理，将有关情况和资料逐一进行立案、核

实，逐项按规定填报登记，做到不重不漏，不留死角。

二、 清产核资中的资产清查登记工作应原则上按照“谁拥有产权，谁负责清查登记”进行，在处理

有关财产关系不清或者有争议问题时，应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立足加强管理，充分协商办事”的精视，

由相关单位按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规定进行协商，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尽量明确归属，相应进行清查和登

记；对暂时意见不一致的，可专项进行清查登记，其归属留待清产核资后期，由双方企业主管部门协商处

理，或者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进行裁定。

三、 在清产核资中对本企业资产进行清查登记工作有关政策具体明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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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国家直接投入和核准留用利润形成的积累及其它权益均属国有资产。对

于部分企业根据国家规定按分帐办法单独反映和核算的资产，其性质仍属国有资产，应统一按规定进行清

查。

（二）企业因接受馈赠或其它收益形成的各项帐外资产，均属于企业法人资产的一部分，资产的国有

性质不得改变，都必须按规定进行清查登记，没有入帐的应按规定相应作价入帐。

（三）企业从成本中提取的工资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等消费性质资金结余可以作“视同负债”

处理，但用于购建集体福利设施的，应视为国有资产，统一按规定进行清查登记；从留利中形成的职工福

利基金和奖励基金，暂作为国有资产进行清查登记。

（四）企业中党、团、工会组织等使用的财产，除以个人缴纳党费、团费、会费等结余购建的资产外，

其余均属于国有资产，应由企业统一按规定进行清查登记。

四、 在清产核资中对企业用集资或筹资等形式形成的资产，在资产清查登记工作中按以下规定进行

处理：

（一）企业向个人集资或筹资凡实行还本付息的，其资产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在资产清查工作中按债

权性质进行登记，不得分股到个人。

（二）对经批准以个人投资入股形式形成的资产，在资产清查工作中应根据其资金所有权性质分别确

定财产所有权，并相应进行登记。

（三）企业未经批准自己决定实行内部职工入股的，应补办有关批准手续。凡没有合法手续的均视同

为借款性质处理，由集资单位负责清理并逐步偿还，在资产清查工作中以债权性质进行登记。

（四）属于各级政府和企业、单位出资入股的，由集资单位按“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在资

产清查工作中与出资单位具体明确产权关系，并相应进行登记。

五、 对企业由于历史原因或管理问题造成的有关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关系不清或有争议的，在资

产清查登记工作中按以下政策进行处理：

（一）企业租用房产管理部门的房产，因各种历史原因企业实际上长期占用，并进行过多次投入、改

造或翻新，房产结构和面积发生较大变化，在清产核资中可由租用企业会同房产管理部门进行清查登记。

（二）对数家企业共同出资或由上级主管部门集资修建的职工宿舍等，凡财产关系不清的，暂由目前

实际管理或者占用单位进行清查登记。

（三）对有关企业已办理征用手续的土地，但被一些单位或个人占用，在这次清产核资中双方都要进

行清理和查实，由原征用土地一方进行登记，通过清理健全相应的法律手续。已被其他全民企业、集体企

业、私营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占用的，要按规定实行有偿使用。

（四）企业按国家统一政策以优惠价向职工个人出售住房，凡由于分期付款，或者在产权限制期内，

或者由于保留溢值分配权等原因，产权没有完全让渡到个人之前，企业对这部分房产应视同为共有财产，

进行清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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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电力、邮电、铁路和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等部门按国家规定由行业统一经营管理，考虑到历史因

素及其行业管理特点，对使用单位投入资金形成的资产在清产核资中按以下规定进行处理：

（一）使用单位投入资金形成的资产交付这些行业进行统一管理的，凡已办理资产划转手续的，均作

为管理单位法人资产的一部分进行清查登记；凡没有办理资产划转手续的，可根据使用单位与管理单位双

方自愿的原则，协商办理资产划转手续或者资产代管手续，在清产核资中的清查登记工作原则上以这些行

业的管理单位为主进行。

（二）对使用单位投入资金形成的资产，未交付这此行业统一管理而归使用单位自己管理的，均由使

用单位进行清查登记。

（三）对由电力部门代管的农电资产，凡已按规定办理代管手续，并经过多次更新改造，技术等级已

发生变化，均作为电力企业法人资产的一部分进行清查登记；凡尚未办理代管手续但又实际进行管理的资

产，应与有关单位协商，补办代管手续，清产核资中的资产清查登记工作，由电办企业进行。

（四）凡属于上述部门的企业代管其它企业、单位的各项资产，在清产核资中对于找不到有关单位协

商或办理手续的经通告在一定期限后，可以视同为无主财产，归国家所有，由代管企业进行清查登记，并

相应按盘盈作价入帐。

（五）关于地方政府以征收电力建设资金或集资、筹资等用于电力建设形成的资产，凡属于直接投资

实行按资分利的，在资产清理中均按投资比例划分投入资本份额；属于有偿使用已经或者将要还本付息的，

其资产在资产清理中由电力部门作为企业法人资产的一部分，统一进行资产的清查登记工作。


